深圳研究生院关于接收调剂复试硕士研究生的说明

2017年，我院统考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中，计算机应用技术、地理学（城市与区域规划）、力学（先进材料与力学）拟接收调剂考生。

一、调剂基本条件
我院仅接收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申请校内调剂，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如下：
a. 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；
b.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复试基本分数线；
c.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；
d. 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。

二、接收调剂专业及调剂复试人数
    我院将对申请调剂的考生进行初审，调剂复试人数及可接收调剂的第一志愿报考院系（专业）如下：
	需接收调剂专业
（调剂复试人数）
	可接收院系
	可接收专业

	计算机应用技术
20人
	深圳研究生院
	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

	地理学（城市与区域规划）
[bookmark: _GoBack]8人
	深圳研究生院
城市与环境学院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
	学术硕士相关专业

	力学（先进材料与力学）
7人
	深圳研究生院
	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

	
	物理学院
	理论物理、原子与分子物理、凝聚态物理

	
	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
	化学

	
	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	物理电子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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